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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著史修志，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以史为镜，遗教后人，乃史志意赅。今改

革年代，政通人和，百业俱兴。聚通史人才为平山县人民检察院写书修志，且垂

成事就，实在欣慰可贺。

平山，亘古千载，历史悠久，又以革命圣地“西柏坡”举世闻名。她位于河

北省西部，太行山东麓，西与山西盂县、五台接壤，周边鹿泉，灵寿、井陉诸县

市相邻，全县2648平方公里，44万人。1950年12月成立平山县人民检察署，1955

年7月更名为平山县人民检察院。1958年9月乎山、建屏两县合并，检察院．公安

局、法院并为。平山县政法公安部”，1959年8月检公法分设， 恢复平山县人民

检察院。1968年1月撤销平山县人民检察院，1978年8月恢复重建。在历史的长河

中，平山县检察院走过了譬7年的征程。在这英雄的土地上，平山的检察官们忠实

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呕心沥血，艰苦创业，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

创造了无愧于党、无愧于民、无愧于心的辉煌业绩。在长期的艰苦j=作中，锤炼

了一支政治坚定、团结合力、作风严谨，业务精通、纪律严明、执法严格、为检

清廉、勤政为民的检察队伍，涌现出了一批无私奉献．开拓进取的先进集体和个

人。在神圣的岗位上，检察官们以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浩然正气，打击刑事犯

罪，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保证法律统

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稳定、政治安定，保护改革开放，振兴平山经济，做出了

突出贡献，受到市委、市政府、省市检察机关、县委、县政府的表彰，跨人石家

庄市检察系统先进行列。

编写平山检察志，此为善举。饱满的笔墨，翔实的资料，追溯47年历程，展

示检察业绩，再现干警精神风貌，实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对拓荒者的慰藉，

继来者的教益。期间，编纂人员不畏严寒酷暑，夜以继日，辛勤工作，常人难于

想象。院志编写更得到了市检察院、县委、县政府、县人大的大力支持，以及市

县档案部门的积极指导、帮助，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处在世纪之交，我们责任更重大、任务更艰巨。展望未来，征程更长。我们

坚信在邓小平理沦旗帜指引下，由现在和将来的检察官们开拓拼搏，不懈追著，

将会有更辉煌的业绩作为此书的续篇，．

平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梁爱平

～九九八年九月_|．六日



编写说明

一、本志是配合我院档案升级工作，由院党组部署并确定修编方针，组织专

人编修的我县第一部《检察忐》。

二、本志的编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客观性的有机结合，力求较为全面地反映我院

各项工作的实绩，以期达到“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

三、本志主要收录1955年7月至1997年12月间的史实。 在组织沿革和其他一

些章节中对1950年10月至1955年6月。检察署”时期以及建国前的一些检察实务

概况也尽可能地做了简要记叙。五、六十年代的档案资料散失严重，其引用渊源

多为其他志书和社会调查，如涉及到这个时期的检察工作情况，不能仅以此志记

载为主要依据。

四、本志由绪论、组织沿革、各专业检察、基础工作和大事记等内容构成：

在编写体例、篇目排列、内容取舍上，采用了宜横则横、宜竖则竖或两者兼取的

方式，使之利于阅读和查考。

五、本志除正文外，随内容需要，附了一些图表和文件，其选用原则是对正

文加以说明或证明。在调研文章和经验材料上采取了择要存目的格式，没有过多

附列全文。本志没有设附录，需单项资料的可查档案室的专门编研成果。

六、本志采用史实和数字依下列顺序： (1)专门资料和年终统计； (2)年

终总结报告和党组会议记录； (3)向人大的工作报告和文件、简报、其他报告；

(4)其他档案材料； (5)其他资料； (6)座谈和调查。 有些时间和数字有前

后表述不一致的情况，是由于资料记载不一而按记叙需要确定的。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专业术语，上级有规定的按规定，无明文规定的依习

惯用法。对有关机构有时使用简称，如县委、县人大，分别指中共平山县委员会、

河北省平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分院、市院(市检察院)、省院(省检察院)、高

检院分别指河jE省人民检察院石家庄分院、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河北省人民检

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县院、我院、本院指平L【J县人民检察院；

经济科，法纪科等海设机构名称，系经济检察科、法纪检察科等内设机构的简称。

其他简称同上例。

八、本志资料、史实、数字截止期为1 997年12月3 1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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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现代检察制度的萌芽

司法制度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在人类文明史-巳，司法制度经历了特定的发展
过程： (一)由于阶级统治的加强，逐步实现了由国家审判代替原始的私人复仇
的诉讼法则的转变； (二)在国家职能中，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形成专
门的司法机关： (三)司法制度中的检察职能与审判职能分立，形成独立的检察
制度。

现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与封建社会初期的监察御史有着固有的历史渊源。

中国的御史制度源远流长。自先秦一扫群雄建立起统一一的封建帝国以后，为

巩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即将原在春秋战国时掌管图书秘籍，兼管监察的御史

官职，改为负责纠察百官的御史大夫，为。帝之亲近，使作耳目于外，以监诸郡”。

汉时，监察机关改称御史台，又称御史大夫寺或宪台，以“御史执法”，。掌纠

察，察疑狱”。实际行使行政监察和司法弹劾的双重职责。盛唐，御史制度进一

步扩大和完善，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掌管对从中央到地方官吏的纠劾，

参与大理寺的审判活动，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两宋期间，御史台的司法职能有

所扩张，规定对凡违失职官，均有权先行侦讯，大理寺审办的案件如有翻异，应

交御史台推究，这实际上是一种与审判机关相对独立的。司法监督”法律思想的

萌芽。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其长官为监察御史，专司纠察百官，辩明冤枉，

提督各道，对重大刑事案件，可会同刑部，大理寺“三堂会审”。清代更扩大都

察院职能，与刑部、大理寺组成“三法司”，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其长官为左

都御史，掌查核官常，整饬官纪，凡攻事得失，官方邪正，关乎国计民生之大利

大害，皆得言之。凡刑部判决，大理寺的复核，均受都察监督，对错误裁判，有

权弹劾，并可受理有关案件，实际上具有了近似于现代。法纪检察、审判监督、

侦查监督”的职能。平山县历史悠久，商周时曾立藩国，为蕃吾君，春秋时置国

中山，隋唐时在此设郡，后改县治。因史料缺乏，境内是否发生过监察活动或置
设过御史官职，已无从查考。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是清末从西方引进的。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蓬

勃发展，对封建王朝产生了猛烈冲击，清朝统治者为了挽救行将覆灭的危局，被

迫做出君主立宪的姿态，于1906年颁行《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规定凡大理院以

下审判厅，局均设检察官，并在直隶(今河北省)试办，主司对刑事案件提起公
诉，监督判决的正当执行．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统治时期，基本沿用了这种审检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署式的检察制度。1932年民国《法院组织法》规定，县设法院或分院，在其内设

检察官，实行上下级领导体制(法官为相对独立体制)。职权为： (一)实行侦

查：(二)提起诉讼：(三)实行公诉：(四)协助自诉：(五)担当自诉： (六)

指挥刑事裁决之执行； (七)其他法定职务之执行。上述规定虽以法律形式固定

了下来，但战乱纷扰，官制的统一鞭长莫及，实际执行中多采警检合署的情形。 平

山县当时属河北(直隶)省，历史上最早行使检察职权的时间是民国23年(1934

年)，县公安局从县政府中分立后，由设在公安局中的督查员行使。平【上J历史上

最早设立的具有检察性质的机构是在1943年，设在日伪政权警察所中的督查室。

第二节 人民检察制度的实践

列宁关于检察制度的理论是中国人民检察制度创设的理论基石，苏联社会主

义类型的检察制度指导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试行人民检察制度的大

胆实践。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在中央执

行委员会之下设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内设检察长、副检察长和检察员，由中执

委主席团任命。1936年颁行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高等法院

检察长及检察员，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长对边区参政会负责，检察长领导检察

员行使下列职权：一．关于案件之侦查；二、关于案件之裁定；三、关于证据之

收集；四、提起公诉；撰拟公诉书；五、协助担当自诉；六、为诉讼当事人或公

益代表人；七、监督判决之执行。
。

平山县的人民民主政权是1937年12月27日成立的，平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内设

司法科，掌公诉和审判职能。1938年1月， 晋察冀边区抗B民主政府在河北省阜

平县成立了权力机构——行政委员会。平山县属太岳区管辖。1943年1月20日边
区第一届参政会通过的《晋察冀边区法院组织条例》规定，各级法院各设首席检

察官1人，检察官若干人，并得以该管边区之地方长官兼任首席检察官。 平山县

抗日民主政府时任县长王鲁南兼平山县首席检察官，司法科内设检察官行使检察

权。1945年8月， 司法科并归县公安局， 检察职能随之转移到公安局审讯股。

1945年10月，分为平山、建屏二县，两县民主政府内复设司法科，司法科直接受

县长(时任平山县县长许怀玺)领导，兼行审检职能。1 947年后，平山、建屏两

县的检察职能先后又划归公安局，在两县公安局内设司法股或检察科(组)，行

使刑事、民事案件的部分检察职能。1949年10月，全国鹪放后，县民主政府改称

县人民政府，从此，人民检察制度开始在我县建立、完善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司法实践，为新中国人民检察制度

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我国政治法律制度中，人民

检察制度具有不可或缺的法律地位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例表：全国解放前我县行使检察职能的机构示意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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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前我县行使检察职能的机构示意图



第三节人民检察院的性质、任务和职权

一、性质和任务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检察制度成为我国日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检察权，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

正确实施，对于维护人民民主专政、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各

级人民检察机关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检察院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称《宪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下简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成立的国家

法律监督机关。1954年《宪法》第8iS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

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这一规定，体现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

1979年通过的《1入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

家的法律监督机关。”1982年《宪法》也做了同样明确的规定，这就把人民检察

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用国家根本大法确认的形式肯定下来。

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机关的任务是：人民检察院通过行

使检察权，镇压一切叛国的、分裂国家的和其他反革命活动，打击反革命分子和

其他犯罪分子，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护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

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

利进行。人民检察院通过检察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

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

二、职权范围

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

职权： (一)对于地方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二)对于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提起公诉，

支持公诉； (三)对于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四)对于人

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对于刑事案件判决的执行和劳动

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六)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

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诉讼。

根据1979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及有关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有以

下职权：

(一)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政策、法律，法令、政令

统一实施的重大案件，行使检察权。

(二)对于刑事案件的侦查，包括对于应由自己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

参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补充侦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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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包括：提前介入权，立案

监督权，批准逮捕权，决定起诉权，对侦查活动监督权。

(四)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并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

行监督。

(五)对刑事案件的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所、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

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六)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行政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二章 建制及组织沿革

第一节 简 述

平Lij县人民检察院的历史，大体上经历了四个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至1954年，为创建时期。当时尚分为平山、建屏两县，行使检察权的机构

分别为平山县人民检察署和建屏县人民检察署。这⋯时期的特点是人民检察制度

在乎山初步创设，并探索积累经验，逐步得以完善，为人民检察院的成立创造了

条件。从1955年至1967年为发展和波折时期。期间经过了平山、建屏两县人民检

察院的建立和合并，经过了检察机关的撤销和工作停顿。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由

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机构变动较多，成长不够成熟，走了一条在波折中发展

的道路。第三时期从1968年至1 977年，为检察工作的中断时期。检察工作基本停

顿。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检察机关被撤销，司法人员受到冲击，法律制度被打乱。

从1978年至今，为检察院的重建和发展时期。平山县人民检察院的建制、机构．

职能、人员逐步壮大。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人民检察制度目趋完善，各项检察事业

开拓发展，多项检察工作创下优异成绩。

可以说，平山县的人民检察制度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建立，随着

人民共和国的逐步繁荣昌盛而发展起来的。

第二节建制沿革

一、平山县人民检察署的创建。

1949年9月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 7条确定了新中国

实行包括人民检察制度在内的人民司法制度。同年i0月颁发的《中央人民政府组

织法》第5条规定，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 以为国家的最高审判

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10月12日，罗荣桓检察长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

察署成立：同年12月颁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 (以

下简称《条例》)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并行使下列

职权：一．检察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及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是否遵守人民政协共同

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针与法律法令；二、对各级司法机关之违法判决提起抗

议；三、对刑事案件实行侦查，提起公诉：四、检察全国司法与公安机关、犯人

改造场所及监狱之违法措施；五．对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

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参与之；六、处理人民不服下级检察署不起诉处分

之申请复议案件 1950年8月， 最高人民检察署制定《各级人民检察署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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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兔暂行办法》。9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检察机构问题的指示》。

1950年9h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成立， 决定在各专区有重点地建立三至四个县级人

民检察署，取得经验，并决定各县人民检察署的一把手暂由县公安局长兼任，另

设专职副检察长、检察员。

根据省署安排，做为全省先行建立检察署的14个重点县之一，平山县人民检

察署于1950年12月成立，办公地点在县公安局。1951年10．9，在平山县人民政府

内单独建立平L“县人民检察署，编制7人，设有民事检察组、 刑事检察组两个内

设机构。

根据中共中央在1951年普遍建立各级检察署的指示， 建屏县人民检察署于

1951年12月成立。

=、平山县人民检察院和建屏县人民检察院的建立、合并。

1954年3月，中共中央要求全党要加强检察工作， 进一步健全人民民主的法

制建设。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人民检察署组织法(草案)》时，毛泽东同志提议

将检察署的名称改为检察院，得到政治局批准。同年9月20臼， 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规定，最高人民检

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全面规定了检察机关实施一般监督、侦查监督、审

判监督、执行监督等法律监督职权。

1955年7月，根据省院指示，平山县人民检察院在平山县城成立，编制12人，

内设秘书室、审批组、侦查组。办公地点在县政府院内，并从企事业单位和农村

聘请检察通讯员300名。
～

同时，建屏县人民检察院在洪子店镇(建屏县驻地)成立，编制13人，并从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聘请检察通讯员320名，负责基层治安及法制宣传． 犯

罪预防工作。

当时，县人民检察院除承担侦查监督、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监所监督任务

外，还承担反革命案等重要案件的侦查，以及对地方国家机关的政策、政令．行

政措施是否合法，国家工作人员的活动是否遵守法律的一般监督任务和对有关国

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民事案件的提起诉讼或者参预诉讼的任务。

1957年，各级人民政府实行。政行合一”，各级政法机关实行_一长代三长”

、 “一员代三员”的作法。1958年9月，平山、建屏二县合并，治乎山县城。 两

县检察机关合并为平山县人民检察院，1958年12月，公检法三机关合并成立。平

山县政法公安部”，编制loo人。政法公安部内设审批起诉组， 代行部分检察职

能。

1959年8月4日，．撤销平山县政法公安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重新分设。

平山县人民检察院恢复行使检察职权，时定编12人

三，检察工作的中断

1966年5]-I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政法机关受到极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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